
 

 

 

 

 

中共天津美术学院委员会文件 
 

津美党[2017]11号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发人：孙  杰 

 

 

各党总支、直属党支部： 

经中共天津美术学院委员会 2016年 9月 22日会议研究

决定： 

报请中共天津市委组织部同意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白星同志任党委组织部部长；免去李茹同志党委组织部

部长、高层次人才引进与培养工作办公室主任职务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2017年 3 月 8日 

（共印 3 份）  

天津美术学院党委办公室           2017年 3月 10日印发 


